轉 出 通 知

一、學生          轉出至      （縣、市）      （鄉、鎮、市、區）      國小
二、學生身分：（與申辦學雜費減免相關，請仔細確認並打勾）
   （  ）一般生     （  ）外籍配偶子女
   （  ）低收入戶(有市公所核發的證明文件)
   （  ）中低收入戶(有市公所核發的證明文件)
    (   ) 弱勢兒少(有市公所核發的證明文件)

   （  ）原住民  
   （  ）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          愛 的 叮 嚀
   （  ）家長持有身心障礙手冊

三、學生在本校選修哪一種母語？
   （  ）台語

   （  ）客家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  ）原住民語 
四、午餐補、退費用：（寒暑假免填）
   （  ）無繳餐費  □有用餐，需補繳餐費     元   □沒有在學校用餐
   （  ）有繳餐費  自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，共退費        元。
五、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    和學生的關係：□父子  □父女  □母子  □母女  □其他        
六、轉至新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轉至新通訊地址：□同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七、連絡電話：  住家：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：（  ）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手機號碼：（父）             （母）              
~~背面還有內容~~
八、□本市教育雲端服務僅供新北市師生使用，
      若新轉入學校為新北市學校，相關服務須等新學校開通才可延續使用；
      若新轉入學校非新北市學校，相關服務即終止，請自行備份相關資料。
      以上說明確認完成請打勾。
此生已辦理轉出手續

    此致

     年     班                老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註冊組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請持戶口名簿、轉學證明書和移轉通知單（回報單），於三日內向新學校辦理轉入手續。








